	审批意见：                            济环报告表泗水[2022]043号

经审查,泗水县舍得食品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地瓜淀粉加工改建项目，建设于泗水县泉林镇后尤村北530米。占地面积6800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0万元，法人代表李菊。建设内容：将现有两条生产线，生产线产能分别为2万吨/年，1万吨/年，为了优化厂区布局、方便生产的要求，将产能为1万吨/年的生产线拆除搬迁至厂区西北部，并对1万吨/年生产线老化的设备进行更新替换，并配备建设相应的废气处理设施及废水预处理设施。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影响报告表认真分析了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结论可信，可作为下步项目建设依据，项目建设在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的前提下，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一、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三同时”制度的要求，即治污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二、生活污水、生产废水（清洗废水、压滤废水、离心废水）、设备及地面冲洗废水，经厂区西北部污水预处理区处理后，输送至厂区污水处理站进行深度处理，确保满足淀粉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1-2010）表2标准，同时满足《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第1部分：南四湖东平湖流域》（DB37/3416.1-2018）一般保护区域标准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旱地作物排放要求。       

三、调节池加盖，喷洒除臭剂，预处理设施产生臭气浓度、氨气、硫化氢排放，确保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标准。

四、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合理布局，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厂界噪声确保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五、项目固体废物做到综合利用合理处置，一般固体废物确保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

六、若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重新向我局报批。

七、项目建设要严格落实好环评文件所提出的各项内容，按程序取得排污许可证,工程竣工做好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它环保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要求，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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